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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开展中小学校结对帮扶工作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工作

部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意见》和省委组织部等九部门《关于

支持菏泽人才发展的若干政策》精神，帮助乡村学校和菏泽市部

分中学提高办学水平，经研究，决定开展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结对

帮扶和支持菏泽教育发展结对帮扶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目标任务 

（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结对帮扶工作。2016 年，各市确

定城乡帮扶学校和具体帮扶形式、帮扶内容并启动实施。凡有农

村学校的县（市、区），全面启动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结对帮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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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2017 年，帮扶活动在市域内全部推开，省扶贫工作重点村

中小学结对率达到 100%，结对学校全部实现优秀课程资源共建

共享，被帮扶学校发展规划和学校章程全部制定完成；2018—

2020 年，帮扶工作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被帮扶学校整体

办学水平显著提高。 

（二）支持菏泽教育发展结对帮扶工作。全省 11 市对菏泽

市 20 所中学进行定向帮扶，通过 3 年左右时间，提升学校教学

质量和办学水平，提升教师队伍专业素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二、帮扶范围及形式 

（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结对帮扶工作。城乡义务教育学校

结对帮扶行动采取“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形式开展，由市级

教育行政部门协调组织，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具体实施。帮扶学校

应为办学水平较高的城镇学校，被帮扶学校应为乡村薄弱学校。

应实行“一对一”的形式对省扶贫工作重点村的学校进行重点帮

扶。 

（二）支持菏泽教育发展结对帮扶工作。菏泽市被帮扶学校

共有 9所高中，11 所初中（具体名单见附件）。济南、青岛、淄

博、东营、烟台、潍坊、济宁、泰安、威海、日照、莱芜等 11

市各确定 1所帮扶初中，济南、青岛、淄博、东营、烟台、潍坊、

济宁、泰安、威海等 9市各确定 1 所帮扶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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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措施 

（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结对帮扶工作。 

1.教育教学帮扶。实施联合教研制度，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

联合教研会议，统筹开展学科备课、教学研讨、听课观摩等活动，

提高农村学校薄弱学科课程实施水平。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建立网

络课堂，实现优秀课程资源的共建共享,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2.学校管理帮扶。推进实施管理人员挂职交流活动，结对帮

扶学校每年至少互派 1人挂职。指导受援学校建立健全现代学校

管理制度，规范学校日常工作，建设学校章程，提高管理水平。

帮助结对学校明确学校发展定位、办学方向、培养目标，制定发

展规划。 

3.教师发展帮扶。建立教师交流机制，实现优秀教师资源共

享。帮助受援校制定教师队伍建设发展规划，联合培养学科带头

人和培训教师，联合开展课题研究，共建教学团队和名师工作室，

提升教师学科技能和专业素养。每年至少开展 1 项联合课题研

究。 

4.办学条件帮扶。根据办学实际，向受援校捐赠本校更新换

代的信息技术设备、实验设备、教学仪器和图书资料等，改善受

援学校硬件设施；向受援学校学生开放图书馆、功能教室、运动

场所、校内外实践活动基地等教育教学资源，提供必要的教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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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二）支持菏泽教育发展结对帮扶工作。 

支持菏泽教育发展结对帮扶工作主要采取教师（校长）双向

挂职交流、教学研讨培训、课题联合研究、共建网络教育资源、

学生活动交流等方式开展，具体帮扶方式由结对学校协商确定。 

1.建立人才双向挂职交流机制。结对学校选派优秀管理干

部、骨干教师到被帮扶学校挂职支教。被帮扶学校每年选派不少

于2名中层以上干部、不少于5名青年骨干教师到帮扶学校学习、

参与教学。结对共建学校双方教师建立师徒传帮带关系，增强被

帮扶学校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动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2.定期开展业务研讨培训。帮扶学校每年组织本校骨干教师

到被帮扶学校开展至少 1 次业务研讨培训交流活动，包括授课、

教学研讨、管理和教学经验分享、学生之间的互访等，着力推动

被帮扶学校在学校管理、教育教学、教师培养培训等方面与帮扶

学校同步发展，构建基于现代教育环境下的学校发展共同体。 

3.构建网络一体化互动平台。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采取

优质课程资源网上共建共享、网上相互听评课、网上一体化教研

和教师培训、网上共办学生德育活动、网上教师业务实时交流等

方式，开展交流活动，实现共建双方无缝对接和学校资源的动态

实时共享，形成共建学校网上立体化互动的新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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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积极开展特色团队交流活动。结合共建双方教学实际，定

期组织开展教师之间“同课异构”课堂教学比赛、学生之间“寒

暑假综合实践活动”、学校之间文化节、艺术节、运动会等一系

列活动，实现在活动中交流，在活动中进步，在活动中共建，共

同提高师生整体素质，提升学校办学水平。 

四、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认识。各市要充分认识教育扶贫工作的重要

意义，把学校结对帮扶作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缩小城乡、

区域、校际之间教育水平差距的重要手段抓实抓好，充分发挥城

镇学校的办学优势，辐射、示范、带动农村薄弱学校提升学校管

理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推动教育均衡发展。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

制定结对帮扶实施方案，建立结对帮扶台账，明确专人负责，对

参与结对帮扶工作的学校、教师在评优树先、课题培训、薪酬福

利等方面予以倾斜，调动学校和教师参与积极性。要明确任务要

求，细化具体目标，结合实际制定结对帮扶工作考核办法，定期

进行调度检查，切实加强对结对工作的指导、评价和监督，协调

解决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宣传结对帮扶工作中的

先进典型和典型经验，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突出工作重点。要坚持把省扶贫工作重点村中小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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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作重点，深入了解被帮扶学校教育需求，选择办学水平较高、

学校管理规范、具有较强帮扶意愿的学校参与结对工作。积极创

新合作模式，加大激励措施，强化经费保障，解除学校后顾之忧。 

请有关市教育局于 2016 年 6 月底前将支持菏泽教育发展结

对帮扶学校名单、本市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结对帮扶工作方案和学

校结对名单报送我厅基础教育处。 

联系人：朱新峰   联系电话：0531-81916516 

电子邮箱：zhuxf@sdedu.gov.cn 

 

附件：菏泽被帮扶学校名单 

 

 

山东省教育厅 

2016 年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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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菏泽被帮扶学校名单 

 

序号 县市区 学段 学校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1 牡丹区 初中 牡丹区第二十二中学 李爱华 15965809758 

2 牡丹区 初中 牡丹区吴店镇中心中学 郭宝忠 13563878299 

3 曹  县 高中 曹县第一中学 赵广雷 15865105666 

4 曹  县 初中 曹县第一初级中学 倪卫东 13869786596 

5 定陶县 高中 定陶县第一中学 杨汝增 13505300556 

6 定陶县 初中 定陶县清华园学校 谢里永 18265058899 

7 成武县 高中 成武县第一中学 徐显成 13905306295 

8 成武县 高中 成武县第二中学 李洪学 15552392688 

9 成武县 初中 成武县实验中学 李  云 18661510166 

10 单  县 高中 单县第二中学 赵  瑞 15288710666 

11 单  县 初中 单县开发区实验中学 祝宗义 13953074373 

12 巨野县 高中 巨野县第一中学 李敬岚 18705306000 

13 巨野县 初中 巨野县高级中学 张体振 13508903920 

14 郓城县 高中 郓城县第一中学 李春生 13705305986 

15 郓城县 初中 郓城县第一初级中学 曹务成 13181591001 

16 鄄城县 高中 鄄城县第一中学 秦朝华 18205309879 

17 鄄城县 初中 鄄城县吉山镇吉山中学 刘正稳 13573076489 

18 东明县 高中 东明县第一中学 尹怀波 13905305087 

19 东明县 初中 东明县第一初级中学 盛广善 13505306378 

20 开发区 初中 开发区广州路中学 郝登强 18888396668 

21 高新区 初中 高新区吕陵镇初级中学 杨冠旗 13406001040 
 


